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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凯林制药有限公司

多肽及核酸原料药绿色智能制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任何开发建设都会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直接或间接影响邻近地区公众的利益。为了使项目能够被公众充分认识，使公众

了解工程建设的内容意义，从而支持、配合 项目的建设。同时，通过了解公众

对项目的态度、解决公众关注的环境问题，采纳吸取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

议，提出对项目的环境 保护措施进行完善和改进，从而使项目建设能够最大限

度地减少对项目周围环境的影响。

公众参与的目的是让拟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民主化和社会化，让公

众特别是受拟建项目直接影响的人群充分了解该项目的意义，对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作用和可能给当地社会特别是环境方面带来的影响，让公众充分发表自己

的意见并表明对建设项目的态度，使评价工作更为完善，更好地反映公众的具体

要求并反馈到工程设计和环境管理中，为工程建设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决策提

供参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年 29日修订）以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第 4号令）等相关文件要求，我公司对重庆凯林制药有限

公司多肽及核酸原料药绿色智能制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公示（网络、报

纸），充分了解公众对此项目建设的意见，以便于公司在建设和运营期间的环境

管理上采取措施，避免或减缓此项目对厂址区域环境的影响，实现经济效益与环

境效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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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述

1.1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多肽及核酸原料药绿色智能制造项目

（2）项目代码：2509-500115-04-05-653281

（3）建设单位：重庆凯林制药有限公司

（4）建设地点：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南三支路 2号（重庆凯林制药有限

公司二厂（北纬 29.8070度，东经 106.9868度）现厂区内）；

（5）建设性质：扩建；

（6）工程投资：总投资 1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费用约 3325万元，占项

目总投资的 33.25%；

（7）主要建设内容：引进多肽合成仪等绿色化、智能化设备，在 302车间

空置区域建设多肽线 1条，生产兰瑞肽产品 6kg/a，预计年产值达 2000万元。建

设为全厂配套的废液焚烧炉 1套及配套罐区等相关设施。建设行政办公楼 2栋、

入厂大门及配套楼，改建综合办公楼 1栋。

（8）占地面积：拟建项目在凯林制药现有二厂区内建设，不新增占地；

（9）劳动定员：302生产车间员工从二厂现有其它车间员工调剂，废液焚

烧装置区新增劳动定员 20人。

（10）工作制度：302生产车间多肽生产线实行四班三运转，每班 8小时，

年生产 60天；焚烧处理装置连续运行，年操作时间 7920小时；

（11）建设进度计划：建设周期约 15个月。

表 1-1 工程组成一览表

项 目

分类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备注

主 体

工程

3组团302车间

建 筑 面 积

5937m2，3F

依托现有 302 车间新建多肽生产线 1 条，形成醋酸兰瑞

肽 6kg/年的产能。

依托厂房

新建

生产线

废液焚烧装置

区

在已建污水处理站西侧空地建设废液焚烧装置区，占地

面积 5259.72m2，设置 1套废液焚烧装置，包括焚烧炉、

组合式燃烧器、长明灯点火控制系统、废液及废水喷雾

系统等。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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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 助

工程

质量楼

将综合楼改造为质量楼，改造后原质检、实验分析、控

制室不变，原办公搬至生产楼及员工驿站 A区和 B区，

食堂搬至生产楼及员工驿站 B区。

改造

废液检测室

在动力中心新增 1 间废液检测室，面积约 100m2，配备

热量测试仪、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光谱仪等设备，

用于对各废液、废水进行取样检测。

新建

药学大门 1F，建筑面积 793.09m2。位于厂区西北侧。 新建

接待室 2F，建筑面积 2241.89m2。位于厂区东北侧。 新建

生产楼及员工

驿站 A区

3F，建筑面积 4331.2m2。位于厂区东侧，用于办公及员

工工间休息、用餐。不设倒班宿舍。
新建

生产楼及员工

驿站 B区

1F，建筑面积 1634.47m2。位于厂区东侧，用于办公及员

工工间休息、用餐。设食堂。不设倒班宿舍。
新建

1#小车停车场 设地面小车停车位 105个，位于厂区东侧。 新建

2#小车停车场 设地面小车停车位 127个，位于厂区东侧。 新建

机修间
依托动力中心内机修间，占地面积 150m2，用于设备检

修。
依托

公 用

工程

供电
由园区电网供给，依托现有 1台 200kW柴油发电机作为

备用电源。
依托

配变电

依托现有配变电设施，包括动力中心现有的 1套 10kv高
压开关柜、动力站一现有的 1套 1250KVA干式变压器配

电系统。

依托

给水 由园区供水系统供给，依托厂区现有给水设施。 依托

排水

厂区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依托厂区现有雨污管网。

依托厂区西北侧 3000m3雨水调蓄池、应急切换装置以及

雨水总排口。

废水实行分类收集、分质处理。

①新建二厂各车间至储罐区一(2)高浓高盐废水储罐、储

罐区一(2)高浓高盐废水储罐至焚烧炉装置罐区废水缓冲

罐的输送管道，以收集高浓高盐废水去废液焚烧炉掺烧

处理；其他高盐废水仍依托已建废水管网收集，经厂区

已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再经中法污

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后排入长江。

②焚烧装置区配套废水收集池及污水输送管道，收集装

置区低浓废水去已建污水处理站处理；装置区碱洗塔产

生的高盐废水部分经含盐废水罐收集后回用于急冷塔补

水，剩余排放至污水处理站处理排入园区污水管网，再

经中法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后排入长江。

改造并依

托

循环冷却水系

统

在 302车间内新建 1套 250m3/h循环冷却水系统，用于多

肽生产线的工艺冷却。
新建

在动力中心新建 1 套 300m3/h 循环冷却水系统，供焚烧

装置区使用，并预留处理能力。
新建

纯水系统
依托动力站一内现有的 1 套 4m3/h（28800m3/a）纯水制

备系统提供多肽生产线工艺所需纯水。现有工程纯水用
依托



5

量约 10138m3/a，富余 18662m3/a，满足多肽生产线纯水

37.534m3/a需求。

软水系统

在焚烧装置区西侧新建 1套软水系统，制水能力 25t/h，
采用活性炭+离子交换树脂软水制备工艺，配套设置软水

箱、软水泵等，用于余热锅炉、203车间抗菌药物生产线

生产工艺用水及 302车间新建循环冷却水系统用水。原

为203车间提供软水在建的1套25t/h软水系统不再建设。

新建，并

取消在建

的 1 套软

水系统

消防水系统

以园区供水系统为消防水源，依托现有的 1 座 500m3消

防水池和 1座 18m3的高位水箱，其余采用临时高压消防

给水系统。在废液焚烧装置区、罐区新增消防栓。

依托/新建

供气

由园区天然气管道直接接入厂区南侧天然气进气站，设

置天然气缓冲罐（1个，5m3），后接入余热锅炉，接入

管道管径 DN200，压力 0.2~0.22Mpa。
新建

供热

由园区蒸汽管网供给，改为由废液焚烧炉配套余热蒸汽

锅炉供给，依托并新建约 900m供热管网至二厂用热装置

使用。
改造/依托

余热锅炉

位于焚烧炉旁，为焚烧炉配套余热回收系统，入口烟气

量：18000Nm3/h，进出口烟温：1150℃/550℃，蒸汽产

量：6.9t/h，1.2MPa，提供凯林二厂生产用热，剩余排放，

后期考虑利用蒸汽制冷。

新建

制冷

多肽生产线所需冷量（深冷），依托动力站三现有的 1
套 500kW低温制冷机组（-10℃）。

依托

多肽生产线所需冷量，依托动力站二现有 1 套 1000kW
低温制冷机组（7℃）。

依托

压缩空气

依托动力站一内 1台 10m³/min空气压缩机和原料厂房一

2台 10m³/min空气压缩机，提供多肽生产线仪表用压缩

空气。

依托

在焚烧装置区外西侧设置 1座空压间，内置 1 台供气能

力为 20Nm3/min 的螺杆式空压机，供气压力 0.6MPa；为

焚烧装置区提供压缩空气。装置区配套设置压缩空气、

仪表空气缓冲罐。

新建

氮气

由林德化医重庆气体有限公司管道输送至厂区。依托已

建的 15m3液氮罐、缓冲罐、气化器作为备用。

在 302车间屋面新建一台 2m3氮气缓冲罐，供多肽生产

线使用。在焚烧装置区配套一台 1m3氮气缓冲罐，供危

废焚烧装置使用。

依托

真空系统
根据多肽生产线工艺需求新建干式真空系统，真空泵尾

气收集至废气处理系统。
新建

洁净区空调系

统

302 车间多肽生产线洁净区，新建 1套 D 级洁净空调系

统。产尘区域需设局部除尘、排风。
新建

储 运

工程

危化品库三 依托，用于存放桶装甲磺酸、异丙醇等液体原料。 依托

危化品库四
依托，用于存放袋装柠檬酸、活性炭、无水硫酸钠、桶

装 L-抗坏血酸、1,2-乙二硫醇等固体原料以及成品、包材。
依托

储罐区一(1) 多肽生产线所需 N,N-二甲基甲酰胺、乙腈依托储罐区一

(1)对应的现有储罐，均为 V=60m3固定顶罐。
依托

储罐区一(2) 在厂区中部新建储罐区一(2)，为焚烧废液、废水暂存区，

占地面积 2715.2m2，由罐区、泵区、装卸区组成，本次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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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V=60m3固定顶罐 14 个，包括 3×60m3中性常规废

液储罐、1×60m3中性含氯废液储罐、1×60m3中性含氮废

液储罐、1×60m3中性含磷废液储罐、2×60m3配伍罐、

1×60m3低热值高浓废水储罐（备用）、3×60m3高盐废水

储罐、预留 2×60m3固定顶罐。

焚烧装置罐区

焚烧装置罐区位于焚烧装置区西侧区域，面积约 700m2，

焚烧装置罐区内设置 6个储罐，其中废液缓冲罐 2×10m3、

废水缓冲罐 2×10m3、氨水储罐 1×10m3、含盐废水罐

1×10m3、碱液罐 1×10m3，工艺水储罐 1×10m3，配套设

置进料泵、输送泵、循环泵等。

新建

物料运输

①厂内固体物料、桶装液体物料叉车运输，大宗液体物

料管道输送，厂外运输委托有资质的专业运输公司。

②焚烧废液输送：新建二厂各生产车间废液中转罐至储

罐区一(2)相应的废液储罐、储罐区一(2)废液储罐至焚烧

炉装置区废液缓冲罐 A 的废液输送管道，总长度约

1800m，管径 DN65，输送压力 0.3~0.4MPa，管道“可视

化”建设；一厂各车间中性常规废液中转罐经已建管道

收集至一厂中性常规废液储罐，其余中性废液经废液中

转罐收集后，抽至专用密闭吨桶，再统一由危废专用车

辆转运至二厂区储罐区一(2)相应的废液储罐泵入。一、

二厂区特殊废液产生量较少，分类采用吨桶收集分批转

运至二厂区焚烧装置罐区废液缓冲罐 B单独焚烧。

③掺烧废水输送：新建二厂各车间至储罐区一(2)高浓高

盐废水储罐、储罐区一(2)高浓高盐废水储罐至焚烧炉装

置区废水缓冲罐的废水输送管道，总长度约 900m，管径

DN65，输送压力 0.3~0.4MPa，管道“可视化”建设。一

厂车间掺烧的高浓高盐废水经吨桶收集后运至二厂储罐

区一(2)低热值高浓高盐废水储罐。

新建

环 保

工程
废气治理

多肽生产线工艺废气依托 302车间现有 1 套尾气处理设

施（采用“冷凝+碱喷淋+水喷淋+二级活性炭吸附/脱附”
工艺，处理能力 5000m3/h）处理后，经 30m 高排气筒

（DA004）排放。

新增

多肽生产线洁净区工艺含尘废气：由设备自带滤筒除尘

设施处理后，经洁净区排风无组织排放。
新增

污水处理站臭气，对已建的 1 套污水处理站废气处理设

施进行改造，改造后采用“碱吸收+活性炭吸附”工艺，处

理能力 15000m3/h，经 1 根 15m 高排气筒（DA003）排

放。

依托

多肽生产线质检废气依托现有通风橱收集至在建 1 套检

验废气处理设施（采用“活性炭吸附”工艺，处理能力

5000m3/h），经 15m高排气筒（DA006）排放。

依托

焚烧炉采用低氮燃烧技术，焚烧废气采用“SNCR 脱硝+
余热回收系统+急冷+干式脱酸+活性炭喷射+袋式除尘+
两级碱洗”处理设施处理后通过 45m排气筒（DA011）排

放；废液缓冲罐呼吸废气接入废液焚烧炉废气处理设施

一并处理。

新建

储罐区一各储罐呼吸废气通过采用储罐罐顶设冷凝器+
氮封、气相平衡系统、加强管理等方式控制罐区无组织

排放。

依托/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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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液检测室检测废气经通风橱收集至 1 套废气处理设施

（采用“活性炭吸附”工艺，处理能力 2000m3/h）处理后

由 15m排气筒（DA012）排放

新建

在建新危废库取消建设，配套的 1 套危废暂存废气处理

设施取消建设（即处理能力 12000m³/h“活性炭吸附”设施

及 15m高 DA005排气筒）。本次改造已建危险化学品库

为危废库一，危废暂存废气与污水处理站臭气一并经污

水处理站改造的 1 套废气治理设施（采用“碱吸收+活性

炭吸附”工艺，处理能力 15000m3/h），经 1根 15m高排

气筒（DA003）排放

在建项目

新危废库

取 消 建

设，现有

危险化学

品库改造

为危废库

一

在建“汽提+双效蒸发”预处理设施取消建设，配套的 1套
废水蒸发系统废气治理设施（即处理能力 3000m3/h“碱喷

淋+活性炭吸附”治理设施及 15m高 DA007排气筒）同步

取消建设。

在建项目

“汽 提 +
双 效 蒸

发”取消

建设

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引至屋顶排放 新建

废水治理

拟建项目食堂废水经新建隔油池（1 个，10m3）预处理

后与生活污水经一并经新建化粪池（1个，10m3）处理，

再与部分生产废水、质检废水、循环水系统排水、纯水

站排水、软水系统排水等一并依托现有污水处理站（“水
解酸化+厌氧生化处理+好氧生化处理+MBR”工艺处理，

生化处理能力 300m3/d）处理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依

托 302车间在建的 1个 0.5m3低浓收集池。焚烧装置区新

建 1个 1m3低浓废水收集池。拆除老动力站化粪池。

对厂区高盐废水处理方式进行改造，取消建设“汽提+双
效蒸发”预处理设施，高浓高盐废水全部收集至储罐区

一(2)高浓高盐废水储罐暂存后去焚烧炉掺烧处理，剩余

高盐废水与低浓废水、经“芬顿氧化”预处理后的高浓

废水一并进入污水处理站生化处理单元处理后，排入园

区污水管网。

依托/新建

设/改建

固废暂存

将原危险化学品库房改造为危废库一，面积 653m2，并

按照 GB18597的相关要求，落实“六防”措施，分区暂

存，地面、半墙进行重点防渗处理，设置收集沟、收集

井，暂存废气引至改造的污水处理站废气治理设施一并

处理。

改造

将原危废库改造为一般固体废物暂存间，面积 222m2，

地面已进行了防渗处理，满足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

要求。

改造

拆除现有一般固体废物暂存间。 拆除

在建项目规划的新危废库暂不使用，建筑物已建（空置、

尚未内装修）作为预留。
/

食堂餐厨垃圾单独收集后交餐厨垃圾收运单位处理，员

工办公及日常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交环卫部门处理。
/

环境风险防范

302车间多肽生产线装置区地面做防渗措施，四周设置导

流沟、收集井，设置可燃气体、有毒气体探测器。
新建

依托的储罐区一(1)已分组设置了围堰，围堰一内设 4个
60m3储罐，围堰一有效容积为 265.3m3；围堰二内设 10
个 60m3储罐，围堰一有效容积为 553.51m3；围堰内进行

了重点防渗、设了收集井，设置了可燃气体、有毒气体

依托



8

探测器，配备了应急物资，泵区设置了围堤、可燃气体、

有毒气体探测器，装卸区设置了环形沟、收集井，储罐

区一(1)设事故管道、切换阀，可切换至事故池。

新建储罐区一(2)分组设置围堰，围堰一为 4个 60m3储罐

区域，围堰有效容积为 265.3m3；围堰二为 10 个 60m3

储罐区域，围堰有效容积为 553.51m3；围堰内进行重点

防渗、设收集井，设置可燃气体、有毒气体探测器，配

备应急物资，泵区设置围堤、可燃气体、有毒气体探测

器，装卸区设置了环形沟、收集井，储罐区一(2)设事故

管道、切换阀，可切换至事故池。

新建

焚烧装置罐区分组设置围堰，围堰一为 2 个废液缓冲罐

区域，围堰有效容积为 10m3；围堰二为 2个废水缓冲罐

区域，围堰有效容积为 10m3；围堰三为 1个氨水缓冲罐

和 1个工艺水罐区域，围堰有效容积为 10m3；围堰四为

1个碱液缓冲罐和 1个含盐废水罐区域，围堰有效容积为

10m3；各围堰进行重点防渗、防腐，围堰内修建排水沟、

集水井，设事故管道、切换阀，可切换至事故池；

新建

焚烧装置区（焚烧炉及配套废气处理设施等区域）、焚

烧装置罐区应进行重点防渗；设置可燃、有毒有害气体

报警装置，设施防爆设计，配置烟雾感应器及消防报警

装置，安装摄像头等；废液、废水、工艺用水等管道均

通过管廊“可视化”建设；主体关键装置采用分散控制系

统（DCS）进行集中监视和控制，装置区设置双电源。

新建

依托的危化品库三、危化品库四，地面、半墙已进行防

腐、防渗处理，四周设置了导流沟、收集井，设置可燃

气体、有毒气体探测器。

依托

危废库一（原危险化学品库房），对地面、半墙均进行

重点防腐、防渗处理，设置收集沟、收集井，设置可燃

气体、有毒探测器，配备应急物资。

改造

依托现有事故废水收集系统、雨污切换阀及 3000m3事故

废水池。
依托

防渗措施

进行分区防渗，依托的危化品库三、危化品库四、特殊

危化品库、危废库一（原危险化学品房）、储罐区一(1)、
污水处理站、事故水池、机修间等已按相关规范进行了

重点防渗处理。

依托

302 车间多肽生产线装置区、储罐区一(2)、焚烧装置罐

区、焚烧装置区域、废水收集池进行重点防渗。
新建

2 公众参与的方法、内容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简化条件，拟建项目免于首次环境影响

评价信息公开，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并免于采用张贴公告的方式，故建设单位于 2026年 6月 26日至 2026年 7月 3

日通过“凯林制药”http://www.carelife.cn/Item/1400.aspx以网络公告的形式、于

2026年 7月 2日和 2026年 7月 3日两次在《重庆晨报》以登报方式向公众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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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公示征求意见对象为项目建成的受益者与受影响者，主要为项目周边居民、

社会团体等，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评价单位未收到来自周边公众、单位反馈的

针对拟建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信息。

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第 4号令) 第九条：建设

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

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

公开下列信息：（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

扩建、迁建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

系方式；（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拟建项目位于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重庆凯林制药有限公司二分厂，重庆市

生态环境局以“渝环函〔2022〕514号”对《长寿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环

境影响报告书》出具了审查意见。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 部令第 4号）：第三十一条 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

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

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

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

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个工作日的期限减

为 5个工作日；

（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2.2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第 4号令) 第十条：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

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三）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链接；（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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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时间。

2.2.1 公示内容及时限

（1）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公示

2026年 6月 25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时，我司将建设项

目环评影响报告书在“凯林制药”网站上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反馈时间为

2026年 6月 26日至 2026年 7月 3日。

拟建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包括：（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网络连接：http://www.carelife.cn/Item/1396.aspx，纸质报告书查阅方式和途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3）征求意见表的网络链接；（4）公众提出意见

的方式和途径（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综上，拟建项目公示内容、时限等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 第 4号）要求。

2.2.2 公示方式

1、网络

项目征求意见稿完成后于 2026年 6月 26日至 2026年 7月 3日在“凯林制

药”网站上进行了网络公示，公示时长满足 5个工作日。

综上，拟建项目网络公示方式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 第 4号）第三十一条、第十条要求。公示截图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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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2、报纸

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分别于 2026年 7月 2日和 2026年 7月 3日在《重

庆晨报》上进行了信息公告，共计 2次。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第三十一条、

第十一条要求。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2-2~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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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第一次登报公示图（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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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第二次登报公示图（征求意见稿）



14

（3）现场公示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简化条件，拟建项目免于采用张贴公告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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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 2026年 6月 26日至 2026年 7月 3日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网站和登报

（同时）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受建设项目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以及

关注此项目建设的单位和个人对项目建设的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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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众参与“四性”分析

1）合法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要求，拟建

项目位于长寿经济开发区，园区进行了规划环评环境影响评价并取得审查意见

函，拟建项目符合园区产业政策及审查意见，因此建设单位可不进行首次网络公

示。

2026年 6月 25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时，我司将建设项

目环评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的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6年 6月 26日至 2026

年 7月 3日，满足不少于 5个工作日公示要求。

公示内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

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第 4号令) 第三十一条规定。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第 4号令)第十三条：公众

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

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

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

见并提供常住地址。拟建项目公示期间均在公示信息中提供了建设单位的有效地

址和电话、环评单位的有效邮箱、电话及地址等，并于公示信息中提供了公众意

见表及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链接方式，公众可根据相应方式进行反馈，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第 4号令)第十三条规定要求。

并于 2026年 7月 2日和 2026年 7月 3日两次在《重庆晨报》以登报方式向

公众发布公示。

本次环评公众参与在各个环节的进行过程中，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的规定，公开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信息，征求公众意见。

因此拟建项目公众参与的程序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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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效性

①形式有效性分析：

本次环评分别在重庆晨报和“凯林制药”网站进行了公示，充分征求公众意

见，公众参与形式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第 4号令)第

三十一条规定要求；

②公示内容有效性分析：

公示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

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第 4号令)第十一条规定要求；

③公示流程有效性分析

公众参与的信息公开流程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第 4号令)中的规定及要求进行，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第 4号令)第的相关要求。

3）代表性

本次评价在重庆本地报纸和企业官网上均进行了公示，公示内容及方法均为

真实情况，公示受体具有代表性。

4）真实性

为保证公众参与质量，本次公众调查对象广泛并有重点，是其意见的真实反

馈；网站、报纸内容均为真实内容，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联系人电话均

畅通，反馈邮箱均真实有效。

综上分析，此项目公众参与的合法性、有效性、代表性、真实性均符合相关

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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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信息反馈

在意见收集截止时间前，没有收到其他形式反馈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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